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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

临床陪护(护工)服务管理公司院内比选公告 

 
项目名称：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临床陪护(护

工)服务公司院内比选项目; 

公告期限：2019 年 9 月 3 日至 2019 年 9 月 9日; 

比选时间：2019 年 9 月 10 日下午 2：30 时； 

比选单位：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; 

报名要求：投标人在 2019 年 9月 9 日下午 5:00 前将投标公

司资质、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投标文件交江油市妇幼保健

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后勤设备科; 

询价单位地址：江油市中坝镇文昌路 329 号; 

一、项目编号：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江妇计询

招［2019］8 号。 

二、比选内容：临床陪护(护工)服务公司院内比选项目。 

三、服务内容及投标要求：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。 

详询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后勤设备科杜先生; 

四、报价地点：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后勤设备

科 

五、联 系 人： 杜先生。 

    联系电话：1388113967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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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

临床陪护(护工)服务管理公司院内比选文件 
 

为进一步规范护工管理，提升服务质量，根据《四川省

卫生厅关于加强和改善医疗机构护工规范化管理的通知》

（川卫办发[2O13]366 号）文件精神，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服务中心公开引进一家具有资质的护工管理服务公司

对护工进行统一管理（含母婴护理）。本着公开、公平和公

正的原则，对该项目进行院内公开比选，欢迎具备相应资质、

能力的公司参与比选。 

一、公司资质要求 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注册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注册资金 200 万及以上； 

（三）营业执照中有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经营范围；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公司无不诚信及不良记录； 

（五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分包不转包； 

二、资格证明文件要求（以下资料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

章，且必须齐全） 

（一）营业执照（副）、税务登记证（副）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（副）；  

（二）经法定代表人签名授权书（原件）及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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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被授权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，且正反面）； 

（三）经有效年检的护理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； 

（四）有医院服务项目管理业绩； 

三、服务要求 

（一）护工提供服务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部门规

章和医院的相关管理制度。中选单公司应当按照《四川省卫

生厅关于加强和改善医疗机构护工规范化管理的通知》（川

卫办发[2O13]366 号）文件精神要求对护工进行管理，并接

受医院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对医院提出的改进意见和

建议应当予以采纳。 

（二）中选公司对其从事患者护工服务的人员，统一建

立档案进行管理，中选公司所提供护工服务人员与医院之间

没有任何劳动用工关系和雇佣关系，护工的服务收入及工资

福利由中选公司与护工自行协商确定，中选公司与护工之间

的争议纠纷与医院无关。 

（三）中选公司积极组织护工参加岗前培训、安全教育、

岗位培训和考核，所有护工应经培训考核取得合格证后上

岗，护工提供服务时应佩戴中选公司统一证件，着公司统一

工作服。 

（四）中选公司每年应对护工进行一次体检，体检合格

者方可继续留用。 

（五）中选公司根据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具有相关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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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，对在医院医疗服务区域内提供护工服

务的人员和服务内容实行管理，保证护工工作有序规范运

行，提供的服务项目和价格在每个病区进行公示，接受患者

和病房工作人员的监督，其使用的印章、标识、 标牌以及

各种宣传资料等不得以医院名义，不得向患者和家属做出与

医院有隶属、代理等关系的误导宣传。 

（六）护工提供服务内容：在科室病区护士长和护士指

导下开展陪护工作。严禁护工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

工作。  

（七）护工与病人或家属发生的纠纷，中选公司必须积

极主动、妥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 

（八）病区每月对陪护的工作进行考核，对考核不合格

的人员提出整改意见，陪护公司需配合医院整改。 

四、服务期限:三年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（一）本项目不得分包或转包。 

（二）若投标人提交的材料不真实，中标无效；如果已

签订合同，院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（三）中选公司须向我公司交纳一定的履约保证金，合

同到期按医院考核情况返还。 

六、投标文件要求 

将报价单（含陪护服务价格、房屋租金，格式自拟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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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资料用档案袋封装，密封处加盖公章，封面用 A4 纸注

明项目名称、公司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。未

按密封要求密封的视为无效投标。 

    七、比选方式：综合评分法 

    八、投标方式及时间要求 

    投标书只接受现场递交，不接受邮寄，投标截止时

间:2019 年 9 月 9 日 17:00 点。 

    投标地址：江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设备后勤

科 

    联系人：杜先生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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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临床陪护(护工)服务公司院内比选项目 

综合评分标准 

序号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

1 管理报价 15 分 
起价 3000 元(医院管理和资源占用费)，每 500

元得 5分，最高得 15 分。 

2 公司业绩 10 分 
公司必须有 5家（含）二级以上医院的合作业

绩，每增加 1家得 2 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 

3 服务方案 35 分 

有完善可行的优质服务方案，(不限于管理制

度，服务内容，安全保障)，具体根据方案内容，

酌情量分。 

4 服务收费标准 20 分 服务收费标准最低的，可得满分。 

5 企业资质 5 分 
营业执照上有护工、母婴服务的业务范围的，

可得满分。 

6 
专业机构资质认

证 
10 分 

有第三方机构认证书的，一项可得满分，无认

证书，不得分。 

7 员工资质 5 分 

公司能提供 20 名从业人员专业资质：育婴师证

的，可得满分，每少 1名，扣 1分，少 10 名，

不得分。 

 


